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特殊貢獻獎基本資料表

	推薦類別：□ 金質獎(註：提報金質獎者，於遴選會議評選時應有乙名推薦人需出席或其指定代表說明被推薦者之特殊貢獻。)

　        □ 銀質獎
　□ 銅質獎
	

	
	請黏貼二吋
照片於空白處

	
	

	被推薦人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藉　　貫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   )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   )

	戶藉地址
	
	聯絡電話
	(   )

	主要學歷

	畢(肆)業日期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1
	
	
	

	2
	
	
	

	3
	
	
	

	4
	
	
	

	5
	
	
	

	主要經歷

	日　　　　期
	單　　　　位
	職　　稱

	1
	
	
	

	2
	
	
	

	3
	
	
	

	4
	
	
	

	5
	
	
	

	6
	
	
	

	7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特殊貢獻獎推薦表

推薦類別：□金質獎


□社會服務類
             □牙醫貢獻類
             □教育學術類
□銀質獎
             □社會服務類
             □牙醫貢獻類
             □教育學術類
             □公益活動類
□銅質獎
被推薦人姓名：
                服務單位：
一、符合推薦之理由：請在符合下列之各項條件打勾
(一)□金質獎（註：提報金質獎者，於遴選會議評選時應有乙名推薦人需出席或其指定代表說明被推薦者之特殊貢獻。）
1.□社會服務類
□會員醫師擔任中央部會首長、當選各縣市長或中央級民意代表，並提昇本會社會形象卓著者。
□會員醫師經中央政府機關或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所主辦、協辦活動，獲頒醫療奉獻獎者。
□會員醫師有具體社會貢獻事蹟並提昇本會社會形象卓著者。
2.□牙醫貢獻類
□建立、主導牙醫相關政策或重大會務推動，改變牙醫界生態及造福全體會員，貢獻卓著者。
□長期奉獻國人口腔醫療照顧滿四十年，且有特殊社會貢獻事蹟或醫學上傑出成就者。
□卸任之牙醫全聯會理事長，任期內為全體會員謀福利及推動會務順利進行奉獻良多者。
3.□教育學術類
□發表重要學術論文及開發嶄新科技，並使得牙醫醫療有革命性貢獻，獲得國際界肯定者。
□長期奉獻國內牙醫醫療人力培植教育滿三十年，且有特殊之醫學著作或醫學研究上傑出成就者。
□符合年資、研究積分、引用積分、專利品、教科書等五大指標之綜合評比。
(二)□銀質獎
1.□社會服務類
□長期奉獻國人口腔醫療照顧滿三十年，並有具體社會貢獻事蹟或傑出牙醫團體服務經歷。
2.□牙醫貢獻類
□卸任之各會員公會理事長及全聯會理監事，任期內大力推動及承辦各項會務活動，績效卓著、且具傑出貢獻事蹟、澤惠所屬公會會員者。
      3.□教育學術類
□長期奉獻國內醫療人力培植教育滿二十年，並發表具體醫學著作及相關文獻發表者。
      4.□公益活動類
□持續有恆辦理義診活動者及公益社會活動，提升牙醫界社會形象，具傑出成績者。
(三)□銅質獎
      □長期奉獻口腔醫療照顧滿二十年者，並有具體社會貢獻事蹟或傑出牙醫團體服務經歷。
      □全聯會理監事、正副祕書長於任期內承辦各項會務活動卓越，並有具體貢獻事蹟者。
 □經常辦理義診活動者及公益社會活動，提升牙醫界社會形象，成績卓著者。
      □卸任各會員公會理事長，任期內推動及承辦各項會務活動，並有具體貢獻事蹟，績效卓越澤惠所屬會員者。
二、請針對上述之勾選條件列出傑出貢獻事蹟及證明附件影本一份。
	傑出貢獻事蹟(欄位不夠寫者，請自行加欄位)

	1
	

	2
	

	3
	

	4
	


三、推薦人
	推 薦 人 一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通  訊  處
	
	聯絡電話
	(   )

	
	服 務 地 址
	
	聯絡電話
	(   )

	推薦人二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通  訊  處
	
	聯絡電話
	(   )

	
	服 務 地 址
	
	聯絡電話
	(   )

	
	
	
	
	


四、注意事項
	一、推薦人姓名部份，請推薦人（兩人）親自簽名，以團體為名推薦者請具負責人或主管簽名。
二、被推薦者請於文件上親自簽名。
三、提報金質獎者，於遴選會議評選時應有乙名推薦人需出席或其指定代表說明被推薦者之特殊貢獻。
三、請繳交被推薦人二吋半身脫帽照片2張，1張黏貼於資料表上。
四、請繳交身分證影印本或中華民國護照（正本）影印本乙份，及以上各附件。
五、為便利評審委員會審查，請確實填寫參選類別，並以中文打字，並繳交電子檔乙份。(可電郵至本會信箱承辦人員。
六、本表格電子檔可於本會網頁(www.cda.org.tw)之「下載專區」下載。


被推薦人親簽:








第一頁　共四頁

